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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约车自出现以来就饱受争议，一方面方便了大众，满足了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也造成

了交通拥堵、环境等问题。为加强管理，政府对网约车平台、驾驶员及车辆的准入作了明确规定，

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应规定。文中对比各地方的管理办法，找出其所能解决的问题及仍然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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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居民出行

需求不断扩大，由于传统巡游出租车数量的限制和

公共交通发展的滞后，人们的出行需求得不到满足。

２０１２年，以互联网为背景的网约车开始出现，在为

人们提供出行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成

为了社会关注热点。

为规范网约车，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８日，交通运输部

联合公安部等发布《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

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统称“新政”）；重庆等１７

个省市也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相继制定了网约车管

理办法。针对新政众口纷纭，一方面是政府对网约

车合法身份的肯定，另一方面是对事故鉴定与赔偿、

网约车平台公司定位等问题的疑惑。该文对现有网

约车管理办法进行对比，找出其相同与不同点，分析

管理办法所发挥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对

策建议。

１　网约车现状

１．１　网约车的发展

在中国市场上最早出现的打车软件是易到用

车，首先推出的是专车服务；直到２０１２年８—９月，

快的打车与滴滴打车先后上线。但那时的打车软件

基本局限于日常概念之中的出租车，并没有涉及到

“专车”。至２０１３年５月，各种打车软件高达４０多

款，由各家打车软件的价格战引发的恶性竞争和监

管缺失等问题开始受到各界关注。２０１４年２月，优

步正式入住中国；２０１４年６—９月，快的、滴滴、优步

相继推出专车服务，最开始只是在国内一线城市使

用，后来逐渐发展到全国；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４日，滴滴

与快的合并，两家平台公司表示其在人员架构上将

继续保持不变，保留双方的品牌和业务独立性；２０１５

年５月，专车和出租车的营运战越来越激烈，当月全

国１６大城市发生出租车罢工停运事件；２０１６年８

月１日，滴滴出行宣布与优步达成全球战略协议，滴

滴收购优步在中国的品牌、业务、数据等全部资产，

滴滴从此占据中国快车市场８８％的用户，成为中国

快车市场的第一大巨头。

１．２　网约车的管理

２０１３年５月，深圳市交通委内部下发《关于强

制要求司机卸载手机打车应用的通知》引起公众争

议，北京市交通委官网发布《北京市出租汽车电召服

务管理试行办法》，强制性统一打车软件；２０１４年

３—５月，上海、济南、苏州先后下发相关文件，对驾

驶员使用打车软件作出规范，苏州明令禁止使用打

车软件；２０１５年１月８日，交通运输部首次直接使

用“专车”一词，终于承认专车的积极意义；２０１５年６

月１日，北京市３个部门共同约谈滴滴专车；２０１５

年７月，交通运输部表示制定的网络约租车管理办

法和出租车改革方案中涉及出租车和专车的制度均

起草完毕；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８日，上海市交通委宣布将

颁发网络约租车平台经营资格许可证给滴滴快的专

车平台，这是国内首张专车平台许可证，滴滴快的成

为国内首个获得网络约租车平台资质的公司；２０１５

年１０月１０日，交通运输部对外发布《关于深化改革

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

４４

　　　　　公　路　与　汽　运　　　　　　　　
　　　　　　　　犎犻犵犺狑犪狔狊＆犃狌狋狅犿狅狋犻狏犲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　　　　　　总第１８０期　



求意见稿）》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

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并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开征

求意见；为了更好地管理网约车行业，满足社会公众

多样化出行需求，促进网约车与出租车行业的发展，

交通运输部、工信部等七部委于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８发

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专

车合法化终于得到认可；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日，备受关

注的网约车新政开始正式实施，各地也在新政实施

后先后发布本地网约车管理办法，网约车行业开始

走向正规管理化。

２　网约车行业存在的问题

中国消费者协会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５日发布的《网

约车服务体验式调查报告》显示，神州的体验分数最

高，为８１．９分，其次是滴滴和易到；订单线上信息与

实际乘坐车辆信息不符，其占比为０．４％；１９．８％的

网约车司机在抢单后到达乘客所在位置超出系统提

示时间，超过１／５的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拨打电话，

１２．３％的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没有系安全带；乘客

无法取消订单的占比为６８．２％，甚至有取消订单要

收费的情况；大多数驾驶员没有经过系统培训，对地

形不熟悉，平台公司对驾驶员的信息审核存在疏漏；

除出租车外，网约车均不能当场开具发票。目前网

约车行业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１）监管不到位。网约车市场的监管严重缺失

导致行业监管不严，人员流动过大。没有相应管理

机构对司机与车辆进行资格审查和认定，对司机和

车辆的加入审查力度不够，司机的加入基本不受约

束，车辆审核不够严格，甚至出现“幽灵车”等现象，

司机的合法地位也没有得到认可，还存在一定程度

上的个人信息泄漏问题。

（２）制度不明确。不管是乘客还是驾驶员，一

旦出现事故，事故责任划分不明确，乘客或驾驶员的

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没有明确的规定使其合法权

益得到保障。多数城市曾发生网约车驾驶员骚扰、

威胁乘客的恶性事件，甚至是暴力犯罪，而对于驾驶

员违规事件没有相关规定与惩罚制度来约束其行

为，乘客的出行安全无法得到保障。

（３）维权无门，服务质量存在问题。当乘客的

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乘客只能向平台公司投诉，根

本不能有效维护乘客的合法权益，平台公司在这方

面缺乏建设，所有的奖惩措施都是由平台公司说了

算，其事故处理效率低下，并且很多时候没有很大的

实用性，乘客没有一个有效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当驾驶员的权益受到损害时，驾驶员没有投诉的部

门，找平台公司大多数也不能得到解决。由于平台

公司在后勤保障、事故处理等方面的建设不够健全，

常常变现很无力，乘客与驾驶员无法维护自己的权

益。在约车过程中，驾驶员的不规范操作导致交通

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员的不专业是一个重要原因。

（４）价格与定位问题。网约车价格与定位存在

问题，各大平台公司为吸引更多的乘客实行价格“补

贴”，造成市场的恶性竞争，网约车经营价格没有限

制，市场缺少监管；网约车并没有得到合法的地位，

大多数地方仍将网约车作为“黑车”处理，甚至有些

地方还出现“钓鱼执法”的情况，驾驶员整天提心吊

胆，乘客乘坐网约车有时也不得不小心翼翼。

（５）拥堵与环境问题。网约车是共享经济的一

种体现，发展网约车的目的是利用互联网＋的优势，

结合交通实况，将道路上闲置的资源加以充分利用。

由于网约车的盈利性质，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主加入

网约车经营，做起了“全职”，直接导致道路上车辆增

多，交通拥堵与环境问题更加严重，共享经济也偏移

了方向。

３　网约车管理办法现状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

四条规定，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全国

的网约车管理；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

网约车管理；直辖市、设区的市级或县级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或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具体实施网约车管理。在该规定指导下，网

约车的新政形成了“一城一策”。下面着重分析北

京、成都、东莞、广州、上海、深圳、重庆等１６个省市

的管理办法。

３．１　管理办法

（１）平台申请条件。网约车平台须具备线上线

下的服务能力，具有法人资格。东莞、广州、宁波、上

海、深圳、天津等城市规定非本市的企业法人须在本

地设立分支结构，在本市依法纳税。须在本市设立

服务机构，在本市拥有办公场所、管理机构和人员，

须拥有健全的信息管理，平台公司的数据接入当地

市交通运输部门监督平台。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

任，与驾驶员签订合同或协议，明确双方各自的权利

与义务。平台公司在省级城市注册后，即可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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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不必再去逐个市县地申请营运资质。通过向

当地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提供相应的材料，

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后才可以依法

经营。当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符合规定的平台公

司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广州和青

岛两地发布的许可证的有效期为８年，武汉、重庆为

６年，成都、深圳为５年，北京、东莞、合肥、宁波等地

为４年，上海、天津为３年，杭州仅为１年。

（２）车辆申请条件。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

须向当地出租车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符合相应条

件并获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要求车辆必

须是本地注册行驶证的车辆，须为７座及以下的乘用

车，车上必须配备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报

警装置。车辆不得喷涂或安装巡游出租车专用的图

案或标识。对车辆的长度与宽度、排量与轴距及车辆

的行驶证注册时间和行驶里程作了详细规定，车辆强

制退出经营的条件为行驶８年或行驶６０万ｋｍ。

（３）驾驶员申请条件。必须取得由本市发放的

《网约车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并符合相应的规定

才能依法进行网约车经营。驾驶员必须无交通犯

罪、危险驾驶犯罪、暴力犯罪记录，无吸毒行为和记

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３个记分周期内没

有记满１２分。部分城市对驾驶员的户籍、驾驶年龄

甚至文化程度作了规定，北京、上海、天津规定必须

为本市户籍，成都、广州、杭州、合肥、南京、宁波、青

岛、深圳、武汉等地要求为本市户籍或拥有本市核发

的本地居住证，东莞、杭州、惠州、十堰、中山、重庆等

没有作明确要求；北京、广州、合肥、青岛、上海、天津

要求驾驶员的年龄为男６０岁以下、女５５岁以下，中

山要求驾驶员为１８～６０岁，广州和天津规定驾驶员

必须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４）网约车经营行为。平台公司须对驾驶员的

身体状况、违纪等情况定期进行审查，对不符合规定

的驾驶员及时作出相应处罚。成都、东莞、广州、南

京、宁波、上海、十堰、武汉、中山、重庆等地的网约车

运价实行市场调节价；北京、杭州、合肥、惠州、青岛、

深圳、天津等地实行市场调节价，必要时实行政府指

导价，可以提供相应专用发票。明确规定网约车严

禁巡游揽客。

（５）信息管理与法律责任。平台公司应以显著

的方式将驾驶员与乘客的个人信息告诉对方，不得

将该信息用于开展其他业务，除依法配合检查机构

与刑侦外，平台公司不准向任何第三方提供驾驶员

与乘客的任何个人信息。地区交通委员会负责统筹

网约车的管理，运输局负责制定网约车运营政策与

相关规定，负责本地平台的运营数据，并严格对数据

进行核对。地方通信主管部门与公安、网信部门依

照自己的职责对平台公司收集、存储的相关个人信

息依法进行处理。各市、县（区）级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网约车

监督管理。其他有关部门依据法定职责，对网约车

实施相关监督管理。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应

保证运营安全和乘客的合法权益。出台了部分责

任、惩罚细则，对驾驶员部分违法行为作了处罚规

定，由当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公安执法部

门执行。

３．２　已解决的问题

（１）合法性问题。网约车的合法化无疑是向日

渐浮躁的网约车行业打了一剂镇静剂，当然也是对

该行业积极性的肯定。新政对网约车作了明确定

位，解决了网约车合法化问题，私家车驾驶员再也不

用担心被当作“黑车”处理，更多的私家车车主愿意

投入到网约车运营中。乘客乘坐网约车也将不再偷

偷摸摸、战战兢兢，也解决了大众一直以来对网约车

合法性的困惑和纠结。

（２）驾驶员与车辆问题。明确了平台公司和驾

驶员、车辆的加入条件，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

与驾驶员签订合同或协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得到

明确。驾驶员的严格加入条件解决了驾驶员良莠不

齐的问题，驾驶员的专业性也得到提升；车辆的严格

审查与加入条件淘汰了以前弄虚作假或质量不合格

的车辆，限制了使用年限过长、动力性能与安全性能

不够好车辆的准入，能进行网约车经营的基本上是

性能不错的中级轿车，车辆行驶、安全性能相比普通

巡游出租车有很大进步，从根本上解决了车辆不合

格的问题，驾驶员与乘客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３）市场规范问题。各地结合实际情形制定价

格的规定使网约车市场得到一定控制，网约车市场

价格由市场指导价来控制，当地政府觉得有必要时

可以实行政府指导价，平台公司再也不能像以前一

样利用价格补贴来进行恶性竞争，市场的公平性得

到体现。

（４）监管问题。成立相关管理部门加强对网约

车的管理及乘客个人信息的保护等，加大监管力度。

由于大部分网约车驾驶员为兼职，平台公司与驾驶

员签订劳动合同或协议可打消兼职驾驶员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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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台公司、驾驶员的准入条件来看，新政对乘客的

安全问题极其重视，对部分违规行为所提出的处罚

规定有利于约束驾驶员行为，减少事故的发生。

３．３　亟待解决的问题

（１）部分外地驾驶员归属问题。各地区通过对

驾驶员的一系列规定，严格驾驶员的申请标准和准

入规定，减少了“问题”驾驶员的加入。部分地区有

本市户籍的规定，这些地区经济都比较发达，限制外

地驾驶员的加入，造成很大一部分外地驾驶员只能

退出网约车经营，他们的归属是一个问题。共享经

济的本质就是整合线下的闲散资源以不同方式让人

们实现共享，使各方受益，兼职形式的网约车正好是

共享经济的体现，使闲散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限

制外地驾驶员加入的规定使部分驾驶员的闲散资源

得不到很好利用。要如何体现共享经济，是一个值

得深思的问题。

（２）监管问题。在约车过程中，存在驾驶员驾

车时使用手机或其他与驾驶无关影响安全的行为，

而新政并没有解决驾驶员约车过程中的监督问题，

对于驾驶员在约车过程中使用手机、不规范驾驶等

不安全行为没有一种强有力的监督措施。对驾驶员

的违规行为没有很好的处理方式，平台公司由于自

身的营业限制对这类事件依然无能为力。

（３）安全责任问题。网约车市场鱼龙混杂，事

故层出不穷，新政规定平台公司须承担承运人责任，

但对约车过程中出现的事故追责并没有作出详细规

定，网约车的安全问题还缺乏细致的制度保障，缺少

专门部门来管理、处理安全事故，事故责任的细致处

理与划分问题依然存在。

（４）维权问题。过去平台公司缺乏监管，乘客

与驾驶员遇到问题往往投诉无门，平台公司缺乏相

应的机制与力度，这些问题往往不了了之，赔偿问题

基本上是由平台公司说了算，乘客的合法权益难以

得到保障。新政对乘客维权方式没有作出详细规

定，也没有成立相关部门来处理驾驶员和乘客的纠

纷与维权问题，驾驶员与乘客维权依然存在一定程

度的障碍。

（５）传统出租车与网约车冲突问题。网约车的

高速发展对传统出租车行业带来不小冲击，网约车

与传统出租车的冲突问题一直都存在，该怎样去协

调网约车与传统出租车也是未来需关注的重点。

（６）市场、环境及拥堵问题。对网约车运营价

格实行市场调节价，以前的价格补贴战现象将一去

不复返，但各家平台公司必定会通过价格或其他形

式来获取利润，为吸引更多的乘客也许会形成畸形

竞争局面。网约车合法化，随着更多的网约车涌上

街头，道路的拥堵、环境问题等也将成为需高度关注

的问题。

４　加强网约车管理的对策建议

４．１　驾驶员的统一管理，鼓励乘客有奖举报

对于兼职性质的外地驾驶员的准入问题，采取

与传统出租车相似的统一牌照管理未尝不是一个好

办法，既能保证网约车的继续发展，也可解决外地驾

驶员加入网约车经营的问题。无可否认，驾驶员的

本地人、本地车的规定有利于地区安全管理，但外地

驾驶员占相当大一部分，应更多地考虑这一部分人

的归属，而不是限制其加入网约车经营。为更好地

实现共享经济，发展顺风车、拼车等业务也是一种有

效的措施，这些业务中，驾驶员本来要经过这些地

点，顺便将搭乘者带一程，这样才是真正的闲散资源

的充分利用，才是共享经济的真正体现，驾驶员的归

属地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对于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的监管问题，可采取

乘客监督的形式。在约车过程中，对驾驶员行为情

况掌握最清楚的就是乘客，可采取乘客有证举报奖

励等措施来减少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的安全问题。

４．２　细化责任划分制度，成立维权监管部门

对于新政对事故责任详细划分的缺失，各地方

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对约车过程中出现的安全事

故等问题详细规定各方应承担的责任。可通过平台

公司、乘客与驾驶员线上临时合同的形式来实现，各

方同意以后才能进行本次经营行为。

乘客在约车中其合法权益是否能得到保障，是

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从网约车层出不穷的事故中

可看出，乘客的权益受到破坏时，乘客基本只能通过

向平台公司投诉的方式来维护，由于平台公司对维

权建设的缺失，对于乘客的投诉处理不尽如人意，基

本上是平台公司说了算。可设立专门的维权后台部

门来处理这类问题，在约车软件的相关位置告知乘

客该部门的联系方法与投诉方法。当然，根据相应

的规定严厉执行是必不可少的，这也需要监督管理

部门的大力支持。

４．３　实行差异化经营，逐步实现融合发展

对于传统出租车与网约车的冲突问题，可通过

网约车和传统出租车实行同管理、同服务的方式，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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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服务创造和谐有序的竞争环境。其实网约车

与出租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关系，二者都属

于一种出行方式，只不过是运营与管理方式不同，网

约车只是传统出租车某些程度上的替代。面对新兴

的网约车行业，传统出租车的弊端暴露无遗，如何提

升自身的服务与管理才是目前需重点关注的问题，

而不是一味地寻求监管部门的保护来压制网约车的

发展。也正是由于网约车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变革，相信经过协调有

序的发展，在未来一定可实现二者的融合发展。

４．４　优化价格区间，鼓励公交优先

关于网约车的定价问题，除市场与政府调节外，

各市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对网约车的价格浮动区间

设置上下限，保证乘客利益的同时避免平台公司利

用自身市场优势恶意竞争。通过收取交通拥堵费、

实行交通管制、鼓励并规范“顺风车”、“拼车”等减少

资源浪费，减缓交通拥堵问题。通过大力发展公共

交通，鼓励公众公交优先、轨道等大型运输工具优

先，减少道路运行压力，自然道路的拥堵、环境等问

题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５　结语

网约车等共享经济的出现，对人们的出行与资

源共享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新政对网约车平台

与驾驶员和车辆的严格审查是对乘客、也是对市场

负责的表现。政府将权利下放到各省市，各地因地

制宜地出台政策来治理交通拥堵、环境、安全等问

题，是管理网约车行之有效的办法，对于规范行业具

有积极作用。从长远来看，发展网约车可有效利用

资源并满足民众多层次出行需求，对缓解出行难问

题具有积极作用。对网约车管理办法进行研究对促

进其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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